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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新开门店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9 家门店发展项目”中的香江世纪名

城、铜仁共青路、金源第一城、北京中海广场 4 家新开门店。 

   变更实施地点后的 4 家新开门店阳光花园、民惠朝阳城、保利城、万方

汇店（均为暂定名）投资总金额为 8,910 万元

变更实施地点后的 4 家新开门店合计拟使用募集资金 8,580 万元，其余

资金由公司使用其他自有资金投入。 

变更实施地点后 1-2 年，上述 4 家新开门店项目预计可以全部开业并陆

续实现盈利。



一、变更实施地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向公司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公司

和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新开门

店、改造旧店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计划 70,730.00 万元用于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15,563.35 万元用于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其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对于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公司计划运用租赁店面的方式在华北、华中、华



东、西南等地发展 39 家门店（其中北京地区 15 家，其他地区 24 家）。 

公司拟变更香江世纪名城、铜仁共青路、金源第一城、北京中海广场 4 家新

开门店的实施地点，合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8,580 万元，占 39 家新开

门店项目拟投资总金额的 12.13%，占总筹资额的比例为 6.70%。变更实施地点

后，4 家新开门店合计总投资金额为 8,91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580 万元。

本次变更实施地点后 4 家新开门店项目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变更实施地点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变更部分新开门店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截至目前，39 家门店发展项目整体实施进展顺利，但部分门店由于业主无

法按期交付物业、原计划实施地点商业环境发生变化等因素，项目实施进度受到

影响。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提升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保护股东利益，公司

拟对 4 家门店的实施地点进行调整，调整后计划开设门店数量不变。公司拟调整

实施地点的 4 家原新开门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店名 城市 面积（平方米） 投资金额 调整原因 

1 香江世纪名城  镇江市 14,000  2,640  业主无法按期交付物业 

2 铜仁共青路  铜仁市 9,555  1,760  业主无法按期交付物业 

3 金源第一城  郑州市 14,620  3,300  业主无法按期交付物业 

4 北京中海广场  北京市 1,373 880 商业环境发生变化 

合计 39,548 8,580  

 

三、变更实施地点后项目概述 

公司调整实施地点后的 4 家新开门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店名 城市 面积（平方米） 投资金额 拟投资募集资金金额 



1 阳光花园  遵义市 10,600 2,530 2,530 

2 民惠朝阳城  西宁市 9,455 2,200 2,200 

3 保利城  南宁市 8,800 2,090 2,090 

4 万方汇店  辽宁建平 8,934 2,090 1,760 

合计 37,789 8,910 8,580 

变更实施地点后，4 家新开门店合计投资总金额为 8,910 万元，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为 8,580 万元。其余资金缺口由公司以其他自有资金投入。 

4 家新开门店投资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工程投入  4,600  

设备投入  3,500  

流动资金  810  

投资总额  8,910  

 

四、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公司利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完善门店布局，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市场份额。 

变更实施地点后 4 家新开门店是公司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4

家新开门店预期未来盈利能力良好，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 

新开门店一般有一定的市场培育期。新开门店的培育期的长短，受到门店选

址、门店管理水平、物流配送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新开门店在培

育期内，如无法实现盈利，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对上述4家新开门店

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门店发展前景良好。但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商圈发生突

然变化等原因影响，4家门店的经营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如新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说明有关情况 

上述 4 家新开门店实施地点变更不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或者备案。 

 

六、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充分考虑了

市场环境变化和租赁物业交付情况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加快门店发展项目的实施

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扩大市场份额以及快速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

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本次变更新开门店实施地点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 4 家新开门店新实施地点的选择进行了充分论证，门店开业后预期盈

利能力较好。截至目前，公司已经与物业出租方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4 家门店

物业出租方也均取得了相关物业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书。未来 4 家门店实施进度有较

高的保证。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部分新开门店实施地点变更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9 日 

 

 


